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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防治环

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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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污染物与污染负荷、总体要求、工艺设计、主

要工艺设备和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主要辅助工程、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施工与验收、

运行与维护等。

本标准适用于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设施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运

行全过程，可作为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与施工、

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环境管理的参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T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7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GB 50046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69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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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208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75 风机、压缩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35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 50684 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

CJJ 60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HJ/T 1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声波明渠污水流量计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96 pH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1 氨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248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多层滤料过滤器

HJ/T 25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罗茨鼓风机

HJ/T 25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中、微孔曝气器

HJ/T 25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微孔过滤装置

HJ/T 262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格栅除污机

HJ/T 26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射流曝气器

HJ/T 265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刮泥机

HJ/T 26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吸泥机

HJ/T 270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反渗透水处理装置

HJ/T 27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超滤装置

HJ/T 27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推流式潜水搅拌机

HJ/T 281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散流式曝气器

HJ/T 283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污泥脱水用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HJ/T 336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潜水排污泵

HJ/T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4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验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

https://www.baidu.com/link?url=EwMpUWFu0-KX2VkclSxLlSp5wvVnh_n6xhWOZZgNCZheAaI5mK57EtevsHwmi2WidmaKzxHAySRXtiT6ir_C-K&wd=&eqid=f5ac71b6000179310000000258ece29d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bzfxw.com%2Fsoft%2Fsort024%2Fsort021%2F21500.html&q=HJ%2FT248&ts=1491966935&t=70ce74f76c1e674885003d2e420a7f7&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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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36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

HJ/T 377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8 污水过滤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 计建设〔1990〕1215号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2005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28号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 2020年生态环境部令第1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钛白粉工业 titanium dioxide industry

以钛精矿、酸溶性钛渣或富钛料等含钛物料为主要原料，用硫酸法或氯化法等工艺生产

钛白粉的工业过程。

3.2

钛白粉工业废水 titanium dioxide industry wastewater

钛白粉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外排的废水。

3.3

生产工艺废水 production process wastewater

钛白粉主生产工艺过程中排放的废水，主要是尾气洗涤水、浆料洗涤水、滤渣洗涤水、

生产车间设备及地坪冲洗水等。

3.4

非生产工艺废水 non-production process wastewater

辅助车间设备及地坪冲洗水、冷却水、厂区锅炉与电站排水、脱盐水站排水、循环水站

排水及初期雨水等。

3.5

综合废水 synthetical wastewater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99jianzhu.com%2FBiaoZhun%2Fzhuzhai%2F20120206401318.html&q=HJ579&ts=1491976176&t=d322ae2f35f720a0c8094d2600262fa&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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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废水与非生产工艺废水的混合废水。

3.6

直接排放 direct discharge

排污单位直接向环境中排放水污染物。

3.7

间接排放 indirect discharge

排污单位非直接排入环境的，而是达到相应接收标准后，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进而

向环境中排放水污染物。

4 污染物与污染负荷

4.1 废水来源与分类

4.1.1硫酸法生产工艺废水包括酸解尾气处理废水、煅烧尾气处理废水、水洗工序浆料洗涤废

水、后处理浆料洗涤废水、生产车间设备及地坪冲洗水以及废酸浓缩产生的废水等。

4.1.2氯化法生产工艺废水包括氯化尾气洗涤废水、精制尾气洗涤废水、氧化脱氯尾气洗涤废

水、炉底和炉上排出的床层渣洗涤废水、氯化渣洗涤废水、后处理浆料洗涤废水及液氯库废

水等。

4.2 废水测量水量与水质

4.2.1应采用在企业废水总排放口现场实测的方法确定钛白粉企业的废水量和废水水质。废水

量的测量和废水水质的采样化验应符合 HJ 493、HJ/T 91等的规定。

4.2.2无法获得实测数据的钛白粉企业，应参考相似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企业类比确定废水

量和废水水质。

4.2.3 无法获得实测数据且无相似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企业可参考时，企业工业废水治理工

程进水重点指标采参数可按表 1、表 2取值。

表1 硫酸法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进水水量和水质

项目 单位 取值范围

设计水量 m3/t TiO2 40~70

pH值 — 1~2
化学需氧量

（CODCr）
mg/L 800~13000

悬浮物（SS） mg/L 100~400

SO42- mg/L ≤160000

NH3-N mg/L 5~20
TN mg/L 20~40



5

表2 氯化法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进水水量和水质

项目 单位 取值范围

设计水量 m3/t TiO2 20~35
pH值 — 1~2.5

化学需氧量

（CODCr）
mg/L 400~3200

悬浮物（SS） mg/L 100~150
Cl- mg/L ≤250000

NH3-N mg/L 5~20
TN mg/L 20~40

4.2.4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设计水量应考虑一定的设计余量，可按照实测值的

110%~120%进行确定。

5 总体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钛白粉工业废水收集、处理、回用应依据清污分流、雨污分流、污污分治、分质回用原

则。

5.1.2钛白粉工业废水排放时，水量和水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标准、排污许可等的要

求。

5.1.3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配套建设预防二次污染的技术措施，污泥的处理处置应遵守

GB18599要求，厂界环境噪声应符合 GB12348的要求。

5.1.4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设置规范化排污口，并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

5.1.5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程

序以及国家有关法规与标准的规定。

5.2 源头控制

5.2.1 钛白粉生产企业应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循环利用工艺，改进生产工艺，从源头减少废水

产生量。

5.2.2钛白粉生产企业应采用能源资源回收与综合利用技术，降低综合能耗，回收化学品和其

他副产物。

5.2.3钛白粉生产企业应提高废水循环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水耗量。

5.2.4 钛白粉生产企业宜将部分浓度较高的酸性废水进行预处理，有效浓缩回收废酸，减少酸

性废水产生。

5.2.5 生产装置所用冷却水应采用循环冷却水，循环水系统的浓缩倍数不宜小于 4倍。

5.2.6钛白粉工业废水处理后宜资源化利用，减少外排废水量。

5.3 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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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建设规模，应根据废水治理工程服务范围的水量、水质和预

期变化情况综合确定。当钛白粉生产能力扩大时，应同步扩建废水治理工程规模。

5.4 工程构成

5.4.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主要包括主体工程、配套工程以及生产管理与服务设施。

5.4.2 主体工程包括废水调节与处理系统、污泥处理系统以及处理剂制备系统等。

5.4.3 配套工程包括供配电、给排水、道路、消防、检测与控制等。

5.4.4 生产管理与服务设施包括办公用房、分析化验室、值班室等。生产管理与服务设施可由

钛白粉企业统一安排。

5.5 总平面布置

5.5.1 总平面布置宜根据各构筑物的功能和处理流程要求，结合地形、地质条件等因素，经过

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并应便于施工、维护和管理。

5.5.2 废水处理站宜布置在厂区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且宜在全厂较低处，废水宜自流进入

废水处理站。

5.5.3各单元平面布置应力求紧凑、合理，并满足施工、设备安装、各类管线连接、维修管理

方便的要求。

5.5.4 竖向设计应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尽可能做到土方平衡和降低水头损失、降低废水提升高

度以及废水经处理后顺利排出。

5.5.5 废水处理站应设置存放材料、药剂、污泥、废渣等的场所，并采取相应的防腐、防渗、

防雨淋等措施。

5.5.6 生产辅助建筑物的设置，应满足处理工艺和日常管理的需要，其面积应根据废水治理工

程的规模、处理工艺、管理体制等确定。

5.5.7 钛白粉企业有扩建预期时，废水治理工程应兼顾分期建设特点，进行总体布置。

5.5.8 总平面布置应符合 GB 50187、GB 50014等的规定。

6 工艺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钛白粉工业废水处理工艺应根据现行的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

求，选择相应的处理工艺。依据钛白粉生产废水水质特性及处理出水要求，优先采用先进成

熟可靠、高效、节能、低投资、低运行成本、低二次污染的处理工艺和设备，确保废水处理

站稳定、可靠、安全运行。

6.1.2 钛白粉工业废水宜优先考虑分级回用，提高废水重复利用率，以回用水的水质要求确定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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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主要处理构筑物宜分成不少于两组，按并联设计。处理水量较小时可只设一组，但应配

套应急措施。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应符合 GB 50684的相关规定。

6.1.4 钛白粉工业废水处理采用新工艺时，应经过鉴定以及实际工程的验证后方可采用。

6.1.5 各处理单元的工艺参数宜根据试验确定，也可根据同类型污水处理运行经验数据选取。

6.1.6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为危险废物，应依据危险废物管理规定执行。

6.2 工艺流程选择

6.2.1 硫酸法钛白粉废水处理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废水宜采用中和沉淀工艺技术。

生产废水处理工艺、控制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不具备试验条件时，废水处理工艺一

般宜采用以下2种流程：

1）二级中和二级沉淀法，见图1；

压滤排水

中和剂中和剂

格

栅

一
级
反
应
中
和
池

调

节

曝

气

池

一
级
沉
淀
池

二
级
反
应
中
和
池

二
级
沉
淀
池

过

滤

清

水

池

污泥池 压滤

事故池
事故排水

综合废水

外运/综合利用

排放或回用

絮凝剂

注：①实线部分常规采用；虚线部分可根据出水水质及回用水质的要求增加。②一级沉淀池的排泥与二级沉

淀池的排泥根据中和反应pH值的控制，可分别进入不同的污泥池或者同一个污泥池。

图1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废水二级中和二级沉淀处理工艺流程图

2）一级中和二次压滤法，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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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线部分常规采用；虚线部分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添加。

图2 硫酸法钛白粉生产企业废水一级中和二次压滤法处理工艺流程图

6.2.2 氯化法钛白粉废水处理

生产废水处理工艺、控制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当不具备试验条件时，处理工艺宜采用

中和沉淀法，工艺流程见图 3。

压滤排水

中和剂

格

栅

反
应
中
和
池

调

节

池

沉
淀
池

过

滤

清

水

池

污泥调节池 压滤

事故池
事故排水

综合废水

外运/综合利用

排放或回用

絮凝剂

注：实线部分常规采用；虚线部分可根据回用水质的要求增加

图3 氯化法钛白粉生产企业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6.2.3 深度处理

鼓励达标废水根据回用要求进行深度处理，在环境特别敏感区域或对废水排放有特别要

求时需要进行深度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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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钛白粉生产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工艺流程图

6.3 工艺设计要求

6.3.1 废水收集和贮存

6.3.1.1 生产车间废水宜按下列要求收集：

a) 车间的各工段产生的废水通过废水管道，排入调节池。

b) 辅助车间地面冲冼水排入车间底层集水池，尽量收集回用；无法回用的，采用压力流

或自流排入废水处理站调节池。

6.3.1.2 厂区雨水宜按下列要求收集：

初期雨水自流入雨水收集池，采用压力流排入废水处理站调节池；调节池有效容积为污

染区域面积与雨水深度的乘积，雨水深度按照污染区域 15mm 计算。

6.3.2 格栅

6.3.2.1 宜采用机械格栅或人工格栅。

6.3.2.2 格栅应按最大小时废水量设计。

6.3.3 调节池

6.3.3.1 调节池的有效容积应按照废水排放规律确定，无相关资料时宜按 8h～12h平均流量设

计。

6.3.3.2 调节池底部应设有集水坑和泄水管，池底应有不小于 0.01的坡度，坡向集水坑，池壁

宜设置溢水管，不宜设置爬梯。

6.3.3.3 池体应做防渗、防腐处理。

6.3.3.4 调节池内设置混合设施，宜采用机械搅拌或空气搅拌。机械搅拌可采用桨式、推进式

和涡流式，混合功率不宜小于 3W/m3；当采用曝气设备（穿孔管曝气）时，曝气量不宜小于

3m3/（m2·h），曝气设备应考虑防堵塞措施。

6.3.4 反应中和池

6.3.4.1 反应中和池（槽）的数量，不宜少于二个，一般不设备用池，池体做防渗、防腐处理。

6.3.4.2 反应中和时间宜取 30min~60min，中和后水质 pH值 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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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 反应宜采用机械搅拌，搅拌机的外缘线速度宜为 4m/s~5m/s。

6.3.4.4 中和物料宜添加电石渣、石灰石、石灰等。

6.3.5 沉淀池

6.3.5.1 沉淀池（槽）一般采用辐流式沉淀池，水力负荷宜为 0.5m3/（m2·h）~0.8m3/（m2·h），

沉淀时间宜为 3.0h~5.0 h。

6.3.5.2 废水流出沉淀池进入过滤系统前，加入复配混凝剂或与有机高分子混凝剂联用。使用

前应根据废水水质特性，通过试验确定适宜的配方。

6.3.6 过滤

6.3.6.1 当悬浮物指标不达标时，经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的出水宜进行过滤处理，过滤系统进

水悬浮物宜小于 50 mg/L；还应符合 HJ 2008的有关规定。

6.3.6.2 过滤系统可采用砂过滤池或机械过滤器，反洗也可同时采用水和压缩空气，反冲洗水

应排往调节池或沉淀池进行再处理。

6.3.7 深度处理

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可采用混凝澄清、混凝过滤、超滤、反渗透等工艺，其工艺设计应符

合 GB/T 50335、HJ 579等标准的规定。

6.3.8 污泥处理与处置

6.3.8.1 污泥处理工艺应根据污泥的最终处置方式确定，并满足环评及审批文件的要求。

6.3.8.2 沉淀池排泥应与污泥脱水进泥相协调，宜设置污泥池进行调节和匀质，污泥池容积应

根据污泥产量及排泥量确定。

6.3.8.3 污泥脱水产生的废水应返回调节池或沉淀池。

6.3.8.4污泥脱水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4的规定。

6.3.8.5 钛白粉企业宜设置泥饼的暂时储存转运设施，储存转运设施的类型和规模应按脱水后

的污泥量、转运条件等确定，泥饼和栅渣等的堆场地面和四周应有防渗、防漏、防雨水等措

施。

6.3.8.6 污泥脱水机械宜选用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

6.3.8.7 污泥脱水后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贮存处置，优先进行综合利用。

6.3.9 污水总排放口

6.3.9.1 污水总排放口按日或时流量设计，应满足全产能条件下污水总量排放要求。

6.3.9.2 应建设污水总排放口监测设备房，严格第三方监管制度。

6.3.9.3 污水总排放口监测参数按照国家或地方规定执行。

6.4事故池

6.4.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设置事故池。事故池的有效容积可按最大日平均时流量的

8h~12 h废水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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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事故池应设置废水排出设施，其流量应以不影响废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为限。

7 主要工艺设备和材料

7.1 设备选型

7.1.1 格栅应符合 HJ/T 262的规定。

7.1.2 潜水排污泵应符合 HJ/T 336的规定。

7.1.3 罗茨风机应符合 HJ/T 251的规定。

7.1.4 鼓风曝气器应符合 HJ/T 252的规定。

7.1.5 潜水推流搅拌机应符合 HJ/T 279的规定。

7.1.6 刮泥机应符合 HJ/T 265的规定，吸泥机应符合 HJ/T 266的规定。

7.1.7 污泥脱水用厢式压滤机和板框压滤机应符合 HJ/T 283的规定。

7.1.8 加药设备应符合 HJ/T 369的规定。

7.1.9 砂过滤应符合 HJ/T 248的规定。

7.1.10 膜过滤应符合 HJ/T 270、HJ/T 271 的规定，陶瓷过滤器及无阀过滤器应符合 HJ/T 253

等相关的产品规定。

7.1.11 各设备器材的参数及安装要求、备用要求等可参照 GB 50014。

7.2 常用药剂

常用混凝剂有：聚合铝、聚合铁、聚合铝铁。

常用絮凝剂有：聚丙烯酰胺。

采用的无机盐有：氧化钙、氯化钙、氢氧化钙等物质。

7.3 管道材料与设置

7.3.1管道材料宜选用耐酸的非金属材料或带内衬的金属材料，管道的敷设应满足 2个系列并

联或单独使用要求。

7.3.2对易腐蚀的设备、管渠及材料应根据介质的腐蚀性质，采取相应的防腐蚀措施，并应达

到 GB 50046的规定。

8 检测与过程控制

8.1 检测

8.1.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设置检测点，并应根据处理工艺要求配备流量计、液位计、

水质监测仪、药剂计量仪器等检测仪器仪表。

8.1.2 检测点宜设置在废水入口、中和曝气池出水口、沉淀池出水口、最终排水口等位置，采

样频次和检测项应根据工艺控制要求确定。

8.1.3 检测指标按照工艺控制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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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水质采样以及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应符合 HJ 493等的规定。

8.1.5 废水外排口设置的在线检测系统应符合《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8.2 过程控制

8.2.1 过程控制模式应根据处理规模、工艺要求、企业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规模较大时，宜

采用集中显示、分散控制的系统。

8.2.2 现场检测仪表应具有防腐、抗渗漏、防结垢等功能。

8.2.3 过程控制应参照 GB 50014的相关规定。

9 主要辅助工程

9.1 电气系统

9.1.1 供电宜按二级负荷设计，供电等级应与生产车间相同。

9.1.2 电气系统供配电设计应符合 GB 50052的规定；低压配电设计应符合 GB 50054的规定；

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0034的规定。

9.1.3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应符合 GB 50194的规定。

9.2 建筑与结构

9.2.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建筑风格宜与废水处理系统协调、统一，平面布置和空间布局

应满足工艺流程要求，同时应考虑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的可能性。

9.2.2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采用不同的结

构形式。严寒地区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均应采取防冻措施。

9.2.3 建筑物应符合 GB 50046等的规定。

9.2.4 构筑物应符合 GB 50069等的规定。

9.3 采暖通风与空调

9.3.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采暖系统应与生产系统统一规划，热源由厂区或园区的采暖

系统提供。

9.3.2 建筑物宜采用自然通风或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联合方式消除车间余热及有害气体。

9.3.3 采暖通风与空调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9的规定。

9.4 给排水与消防

9.4.1 消防宜由钛白粉企业统筹规划建设。

9.4.2 废水治理工程范围内的给排水和消防应符合 GB 50013等的规定。

10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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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劳动安全

10.1.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劳动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12801的规定。

10.1.2 应对职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应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注意事项等。

10.1.3 应为职工配备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应由专人维护保养，保证其

完好、有效。

10.2 职业卫生

10.2.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的规定。

10.2.2 应确保防护设备、防护用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10.2.3 工作人员在加药间、污泥脱水间、鼓风机房等高粉尘、有异味、高噪音的环境下应佩

带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具。

11 施工与验收

11.1 施工

11.1.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施工前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并获得主管部门批复。

11.1.2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工程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程序及管理文件的要求。

11.1.3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应具有国家相应的工程设计、施工资质。

11.1.4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应按设计进行建设，对工程变更应取得设计单位的设计变更文

件后再进行施工。

11.1.5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施工中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并取得供货商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使用。

11.5.6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施工单位除应遵守相关的技术规范外，还应遵守国家有关部门

颁布的劳动安全及卫生、消防等国家强制性标准。

11.2 工程竣工验收

11.2.1 废水治理工程应按《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相应专业验收规范和本标准的

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

11.2.2 竣工验收应依据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经批准的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工程合同、

设备供货合同和合同附件、设备技术文件和技术说明书等。

11.2.3 竣工验收应分阶段进行，设备安装、构筑物、建筑物等单项工程可按竣工顺序及时验收，

工程全部竣工后应进行整体工程的竣工验收。

11.2.4 单项工程中的设备安装工程应在验收前进行单体调试和试运行。水池等构筑物的验收应

事先进行注水试验。管道安装工程应先进行压力试验。

11.2.5 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应用清水进行联动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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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进行自主环保验收，向社会公开并向环保部门备案。

11.2.7 单项工程和整体工程竣工验收的任何环节若出现问题，都应进行整改，直至全部合格。

12 运行与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 在企业生产期间，废水治理工程不得停止运行。当紧急事故造成废水治理设施停止运

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12.1.2钛白粉生产企业可委托第三方单位运营废水治理工程，废水入口水质应符合第三方单位

的要求。

12.1.3 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等文件。

12.1.4 其它内容可参照 CJJ 60的规定。

12.2 停产与再启动

12.2.1 停产期间，所有设施都应得到妥善维护。

12.2.2 启动前应全面检查工程设施，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12.3 人员与操作维护

12.3.1 应实施质量控制，保证废水治理工程的稳定运行。

12.3.2 运行管理人员上岗前均应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紧急处理等理论

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12.3.3 各岗位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如实填写运行记录，并妥善保存。

12.3.4应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构筑物、建筑物、设备、电气及自控仪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

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12.4 水质管理

12.4.1应按 HJ/T 91等的规定，对钛白粉企业废水水量、水质进行定期监测，常规指标包括温

度、pH、CODCr、SS等。

12.4.2 在线监测系统的采样点、采样频次和监测项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并与监控

中心联网。

12.4.3 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也应定期进行取样，进行人工监测，并比对监测数据。

12.4.4未安装在线监测的，每日采样次数不少于 3次，采样间隔为 2 h。

12.5 应急措施

12.5.1 钛白粉工业废水治理工程的运营管理部门应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包括环保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包括应急预警、应急响应、应急指挥、应急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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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企业应制定应急处理措施，并配套相应人力、设备、通讯等应急处理必备条件。

12.5.3废水治理设施发生异常情况或重大事故时，应启用应急处理措施，并按应急预案规定向

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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